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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有關可能收購事項之
諒解備忘錄

茲提述DCB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就不超過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30%
之可能收購事項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九日刊發的自願公告及補充自願公告（「該
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根據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倘訂約方未能於諒解備忘錄日期起180日內（或
訂約方可能協定之有關較後日期）訂立正式協議，諒解備忘錄將告失效及終止。
由於本公司與賣方並未協定延長諒解備忘錄且未能於180日期間內達成正式協
議，因此諒解備忘錄予以終止。

終止諒解備忘錄及可能收購事項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或財務狀況造成任何
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DCB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鄭曾富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曾偉先生、鄭曾富先生及廖莉莉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張國強先生、翟志文先生及朱偉華先生。

本公告將由刊發日期起最少七天刊登於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內及
本公司網站www.dcb.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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